附件2
江苏省2016年普通高校“专转本”录取工作日程
	日期
	内    容

	4月11日
（一）
	1.下午15：00召开全省录取工作会议,向接收院校下发录取工作通知。

	4月12日（二）
	1.网上录取模拟演练。（上午）
2.调试网上录取系统。（上午）
3.16:30，录取现场工作人员分组学习。

	4月13日
（三）
	1.11:00前，计审组审核自主选拔计划。
2.投档联络组准备自主选拔投档材料。进行平行志愿模拟投档。
3.15:00，开始自主选拔和退役士兵投档工作。
4.17:00前，院校下载自主选拔和退役士兵投档材料，投档联络组向院校反馈平行志愿模拟投档情况。

	4月14日（四）
	1.10:00前，接收院校根据模拟投档情况调整计划，填写“专业计划调整表”并传真至计审组。
2.15:00前，接收院校完成自主选拔和退役士兵录取工作。
3.15:00，投档联络组按审定后的接收院校专业计划调整情况，并按1:1投档比例投放平行志愿档案。
4.19:00，接收院校下载平行志愿档案。

	4月15日（五）
	1.接收院校按考生成绩、报考志愿、所学专业等条件，对进档考生进行审核。
2.接收院校提交预录取和预退档结果,投档联络组进行审核。
3.15:00前，接收院校完成平行志愿录取工作。
4.计审组打印并审核平行志愿录取名册。

	4月16日
（六）
	1.11:00前，计审组公布平行志愿未完成的院校（专业）计划，即征求平行院校和服从志愿计划。
2.推荐院校通知线上未录取考生在网上填报征求平行院校和服从志愿。
3.12：00前，系统组短信通知线上未录取考生在网上填报征求平行院校和服从志愿。

	4月17日（日）
	省控制线上未录取考生网上填报征求平行院校和服从志愿。填报时间为4月16日15：00——17日17:00。

	4月18日（一）
	1.10:00前，系统组准备征求平行院校和服从志愿投档数据。
2.15:00，投档联络组按1：1投档比例投征求平行院校志愿档案。
3.19:00，接收院校下载征求平行院校志愿档案。

	4月19日
（二）
	1.15:00前，接收院校完成征求平行院校志愿录取工作。
2.计审组打印并审核征求平行院校志愿的录取名册。
3.17:00前，征求平行院校志愿录取工作结束。

	4月20日
（三）
	1.10:00前，接收院校确认服从志愿投档计划。
2.15:00，投档联络组按投档计划1：1投档比例投放服从志愿档案。
3.19:00，接收院校下载服从志愿档案。

	4月21日
（四）
	1.15:00前，接收院校完成服从志愿录取工作。
2.计审组打印并审核服从志愿的录取名册。
3.17:00前，服从志愿录取工作结束。

	4月22日
（五）
	1.10:00前，接收院校确认降分投档计划。
2.15:00，投档联络组按1：1投档比例投放降分档案。
3.19:00，接收院校下载降分档案。

	4月23日
（六）
	1.15:00前，接收院校完成降分录取工作。
2.计审组打印并审核降分录取的录取名册。
3.17:00前，降分录取工作结束。

	4月24日
（日）
	1.11:00前，检查并处理录取工作遗留问题。
2.15:00前，整理录取工作场所。
3.17:00前，专转本录取工作结束。



